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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在建设工程项目中进一步推行工程担保制度的意见》的

通知(建市[2006]326号)各省、自治区建设厅，直辖市建委，

计划单列市建委（建设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，总

后营房部工程管理局： 为进一步推行工程担保制度，我们制

定了《关于在建设工程项目中进一步推行工程担保制度的意

见》。现将《关于在建设工程项目中进一步推行工程担保制

度的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地实际贯彻。 附件：关于

在建设工程项目中进一步推行工程担保制度的意见中华人民

共和国建设部二○○六年十二月七日关于在建设工程项目中

进一步推行工程担保制度的意见 推行工程担保制度是规范建

筑市场秩序的一项重要举措，对规范工程承发包交易行为，

防范和化解工程风险，遏制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，保证

工程质量和安全等具有重要作用。建设部于2004年8月和2005

年5月分别印发了《关于在房地产开发项目中推行工程建设合

同担保的若干规定（试行）》（建市[2004]137号）和《工程

担保合同示范文本》，并在部分试点城市取得了经验。为了

进一步推行工程担保制度，现提出如下意见。 一、充分认识

推行工程担保制度的意义，明确目标和原则 1．工程担保是

指在工程建设活动中，由保证人向合同一方当事人（受益人

）提供的，保证合同另一方当事人（被保证人）履行合同义

务的担保行为，在被保证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时，由保证人代



为履行或承担代偿责任。引入工程担保机制，增加合同履行

的责任主体，根据企业实力和信誉的不同实行有差别的担保

，用市场手段加大违约失信的成本和惩戒力度，使工程建设

各方主体行为更加规范透明，有利于转变建筑市场监管方式

，有利于促进建筑市场优胜劣汰，有利于推动建设领域治理

商业贿赂工作。 2．工作目标：2007年6月份前，省会城市和

计划单列市在房地产开发项目中推行试点；2008年年底前，

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在房地产开发项目中推行工程担保制度试

点，有条件的地方可根据本地实际扩大推行范围；到2010年

，工程担保制度应具备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、信用管理

体系、风险控制体系和行业自律机制。 3．基本原则：借鉴

国际经验，结合中国国情，坚持促进发展与防范风险相结合

，政府推进与行业自律相结合，政策性引导与市场化操作相

结合，培育市场与扶优限劣相结合。发挥市场机制作用，结

合信用体系建设，调动各方积极性，积极推行工程担保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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